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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索取权及其归属
——关于资本劳动关系成因的一个解析

黄文强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现代企业理论中一个尚待深入分析的命题，理解该命题的关键是剩
余索取权的归属。 为什么总是资本提供者拥有剩余索取权而劳动者只能获得固定收入？如果
劳动者占有剩余索取权会有怎样的结果？对这些问题严格的经济学分析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
一些研究成果。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有下列三种观点：

1."态度论 ” 。该观点认为资本提供者和劳动者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是两者关系的成因。因
为后者比前者更＂厌恶“风险，而微观经济学原理证明了当风险由最不“厌恶 “风险的人承担时，
便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所以，相对地不＂厌恶“风险的资本提供者占有不确定的剩余收入，
而“ 厌恶“风险的劳动者获得无风险的固定收入就成为合理而必然的选择。

2. ＂效率论 ” 。 该论认为资本劳动的关系模式是效率选择的结果。 假使劳动者享有剩余索
取权的话，劳动者势必会倾向千最大限度地耗费资本（如设备）以求最大的产出和剩余收入，而
资本提供者为了避免受损则会预先提高租金（固定收入）水平，这样两者博弈的结果必然造成 z 
合约质拭的下降和执行效率的低下，而资本提供者占有剩余收入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形，所以符
合效率选择的要求。

3.“能力论”。 最近有学者从人在才能上的差异对资本劳动关系的成因做出了一个新的解
释。 该观点认为资本提供者占有剩余收入能保证有才能的人充当企业家。 在有充当企业家意
向的人们中，那些拥有足够的个人财富的人往往更有能力，因为如果他没能力的话他就会失去
已有的财富；而那些没有个入财富的人则会倾向千谎称自己有能力以达到冒险的目的．因为一

无所有的事实客观上注定了他只会负“有限责任“ 。 所以让拥有个人财富的资本提供者充当企
业家（占有剩余索取权）能使合约的签订和执行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显然，该观点遵循的

也是效率选择的逻辑，因为个人能力必然反映在效率上。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三个角度对资本劳动关系的成因做出了解释，其立论都有其合理、
独到之处，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想指出的是．上述三论都是从资本提供者和劳动者本身出发论
述问题的，而本文作者认为资本提供者和劳动者的差别只能从他们各自拥有的要素-一资本
和劳动上寻找原因。实际上资本和劳动作为企业合约的两种要素，其自身特性及在合约执行中

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正是这种不同才应该是一切探讨资本劳动关系的理论的基础，本文即有意
从这一“基础 ”出发展开讨论，以求获得一种关千资本劳动关系的更为一般且更为普遍的认识。
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对剩余索取权的特性作一说明。

剩余索取权的特性 一一 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人们对剩余索取权的认识往往缺乏全面性，主

要表现是人们只看到剩余索取权是一种权利，而忽视了它同时还是一种义务，是权利、义务的
• 58 •



结合。 因为剩余索取权的行使有 一个前提，即先有
“

剩余
“

存在，然后才能去
“

索取“。 但在合约

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力批能保证一定有剩余或剩余一定为正。若剩余为负，所谓
“

权利
”其实已

成为一种义务，即将负剩余
“

补平
”

的义务。所以剩余索取权的本质并不在千它作为权利所具有

的特征，而在千它作为收入形式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剩余索取权作为权利和义务的结合的不可分割性。 如果将权利

和义务割裂，即将正剩余的占有权利和对负剩余的
“

补平
“

义务归属于不同的主体。那么这种制

度安排肯定是效率低下的，其结果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占有正剩余的权利主体就不会用足

够的理性约束自己，而获得了一种冒最大风险（尽管不必要）去追求最高剩余的激励，因为他对

由此可能导致的负剩余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有效率的制度总是尽世将有关剩余的权利和义务

相配比。 虽然这种配比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绝对对等，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将负剩余
“

补平
”

的

义务，才使得占有正剩余的权利获得了逻辑上的必然。

既然剩余索取权是权利、义务的逻辑结合，从理论上讲，剩余索取权应归属那些既有能力

占有权利，又有能力承担义务的人拥有。 对权利的占有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成问题，但对义务的

承担却不一样了，并非任何人都具备承担义务的能力，所以剩余索取权实际上只能归那些可以

将负剩余
“

补平
”

的人所有。 在资本提供者和劳动者之间，谁具备这种能力呢？通过下面的分析

可以看到、具备这种能力的只能是资本提供者，而不会是劳动者，这就是剩余索取权只能被资

本提供者拥有的根本原因。

抒本和劳动的特性及其对剩余索取权归属的决定。讨论这一问题，须从资本和劳动在合约

执行中的不同作用及剩余收入的产生过程着手。 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将资本和劳动视为
“

应该
“

享有平等权利的生产要素，但实际上资本和劳动在合约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

同的。合约的签订和执行，从组织内部看是资本和劳动的结合，但从环境的角度看，合约存在的

意义，仅仅在千它是一个可以与之交易的市场主体，组织内部的情形并非环境关心的内容。 但

合约组织和环境之间 一系列的交易总是以资本而不是以劳动为载体的，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

无不表现为资本形态的转化和流动，劳动作为合约一 方，其作用仅仅是实现交易或转化的手

段．而不是交易指向的客体。因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不能直接用自己未来的劳动与

人进行交易，即参与市场交易的只能是物化劳动而不能是活劳动。 诚然，有时我们将资本和劳

动的结合称为活劳动和资本达到
“

交易
”

的结果，但活劳动和资本的这种
“

交易
“

和一般意义上

的市场交易有着本质不同，因为在这里活劳动并非真的能够通过
“

交易
“

去换取一定价值批的

资本本身，而只是和资本达到互换
“

使用价值
”而已；因此，活劳动参与交易的情形在千和对方

交易使用价值，至于直接与对方的价值相交换的情况（如古代的债务奴隶就是以自身的活劳动

去直接抵偿债务，即交易对方一定价值量的债务），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已极为罕见。 综上所述，

企业合约存在的意义，在千合约组织与环境之间进行的一 系列的交易，既然交易均以资本为载

体，那么剩余作为合约执行的结果，即交易的结果，也肯定和资本而不是劳动具有同质性。如果

是正剩余，那么它肯定和资本具有同一表现形态，即都表现为物化劳动而不可能是活劳动，

如我们不能说今年的剩余收入是多少数量的
“

工时
“

；相应地，如果有负剩余，它也就只能由同

质的资本而不能由异质的劳动去
“

补平
”。 以上论述的就是为什么只有资本（或资本提供者）才

具备
“

补平
“

负剩余的能力的原因。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只有资本提供者才能

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根本原因。 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让我们举个例子。

假定合约组织由甲、乙两人组成，甲出资10000元，乙提供劳动1年，理论上我们假定．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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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索取权既可归甲所有，也可归乙所有。 若甲拥有剩余索取权，则乙的固定收入为1000元；若
乙拥有剩余索取权，则甲的固定收入为1000元。 为讨论方便，我们采用“ 总剩余＂的概念，我们
将总剩余定义为甲、乙两人的收入之和，它在数值上等千剩余收入加上固定收入的和。显然，我
们可以通过比较年终（合约结束时）和年初（合约签订时）的净资本存扯来获得这一指标。 譬如
年终净资本为12000元，那么总剩余为2000元，为了避免混淆，这2000元的价值量需要和

10000元的价值批严格区别，因为10000元的资本本来就属千甲（正如1 年的劳动本来就属千
乙一样），而这2000元新增的价值批则存在一个如何在甲和乙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 显然，在
这种情况下，无论剩余索取权归谁都无关紧要，分配结果是一样的，双方各得报酬1000元，剩
余收入等千固定报酬。

若年终净资本为11000元，即总剩余为1000元，则剩余索取者分文未获（正剩余为0)，固

定收入者按合约获得1000元的报酬，此种情况下，剩余索取权无论归谁还都是行得通的（假定
乙在按剩余索取权无法获得收入时还可以依靠某种方式生活下去）；但若年终资本小千11000

元，即总剩余小千1000元时，剩余索取权的不同归属就不再是“ 无所谓＂的事情了。
先假定总剩余为600元，因为这一数额尚不能支付固定收入者的报酬1000元，所以剩余

索取权占有者获得－400元的剩余收入。 此时若剩余索取权归甲，那他会动用10000元的本金
去支付对方的固定报酬，合约执行的结果是乙获得固定报酬1000元，甲报酬为0 ，并且其资本
减至9600元；但若剩余索取权归乙，他拿什么去支付积欠甲的400元固定报酬呢？ （通过前面
的分析，我们知道，将这400元的负剩余“ 补平”是乙的义务）。 显然他不能动用10000元的本
金，因为那是明确地属千甲的；若乙用自己的财产（假使他有的话）去支付这400元的欠款，他
只不过是扮演了资本提供者的角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乙解决间题的办法只有两种： 一种是
乙以自己未来的劳动作为抵偿（由千劳动和劳动者不可分割，乙其实是用自身去抵偿），这在现 .,..
代社会中巳丧失了可行性，不仅法律禁止这种交易的发生，而且甲也不见得喜欢这种形式的
＂报酬＂，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办法，即违约。因为乙除了违约外别无选择，或者他可以用自杀的
方式来达到只负“有限责任＂的目的。显然，不管怎样，甲将面临着一种风险，这种风险和固定收
入的无风险性特征直接矛盾从而会提醒有理性的甲避免和乙签订这种合约．

进一步假定总剩余为－500元，那么问题就更易千说明。 这时总剩余不仅无法支付固定报
酬而且这－ 500元的剩余往往意味着合约组织对外界的债务。 若剩余索取权归甲，那么甲会以
亏损1500元的代价来支付乙1000元的固定报酬和外界500元的债务，合约组织可以继续存
在；若剩余索取权归乙，那么他不仅不能支付甲1000元的固定报酬，而且不能偿还积欠外界的
债务500元，对内不能履行合约，对外不能保证信用。显然，不仅来自甲的理性会阻止该类合约
产生，而且其他市场主体的理性也会阻止该合约组织的继续存在，因为该合约组织事实上已难

以找到可以与之交易的对象而不得不宣布解散。
综合所述，资本和劳动由千在合约执行中的作用不同从而导致了在商品社会里，剩余索取

权的权利、义务内容均以资本为天然标的，而劳动因其 “ 特质 ”不同而无法和剩余索取权的权
利、义务内容相兼容，所以在企业合约关系中，剩余索取权总是归资本提供者而不是劳动者的

事实，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了。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有些资本提供者（如债权人）并不拥
有剩余索取权，但这只是说明了他对该权利（或更准确地说该义务）的自愿放弃，而不是对本文

结论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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